
2013年8月　3637　故宮文物月刊·第365期

靖海寧邊—從院藏施琅奏疏看清初對臺政策

專　輯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
一
六
八
三
︶
八

月
十
五
日
時
值
中
秋
，
康
熙
皇
帝
收
到
提

督
福
建
水
師
總
兵
官
施
琅
︵
一
六
二
一

∼

一
六
九
六
︶
所
上
︿
恭
報
臺
灣
就
撫
疏
﹀

捷
報
後
，
高
興
地
寫
下
了
這
首
七
言
律

詩
，
並
解
下
當
日
身
御
之
衣
，
命
人
馳
賜

在
臺
的
施
琅
，
御
製
褒
章
一
首
：
﹁
島
嶼

全
軍
入
，
滄
溟
一
戰
收
。
降
帆
來
蜃
市
，

露
布
︵
報
捷
文
書
︶
徹
龍
樓
。
上
將
能
宣

力
，
奇
功
本
伐
謀
。
伏
波
名
共
美
，
南
紀

盡
安
流
。
﹂
將
施
琅
與
東
漢
﹁
老
當
益
壯
﹂

的
伏
波
將
軍
馬
援
齊
名
，
加
以
褒
賞
，
隨

後
於
九
月
初
十
日
，
酬
功
加
授
施
琅
靖
海

將
軍
，
封
靖
海
侯
，
世
襲
罔
替
。

施
琅
，
字
尊
侯
，
號
琢
公
，
福
建
晉

江
人
，
生
於
明
天
啟
元
年
︵
一
六
二
一
︶

二
月
十
五
日
，
卒
於
清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
一
六
九
六
︶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
施
琅
曾

為
鄭
芝
龍
︵
一
六○

四

∼

一
六
六
一
︶
部

下
左
衝
鋒
，
鄭
芝
龍
降
清
後
，
施
琅
投

軍
鄭
成
功
繼
續
反
清
，
立
下
不
少
戰
功
。

︵
圖
一
︶
順
治
八
年
︵
一
六
五
一
︶
，
因
處

死
了
違
反
軍
令
的
鄭
成
功
親
兵
曾
德
，
引

發
鄭
成
功
不
滿
，
下
令
擒
捕
，
施
琅
出
逃

靖
海
寧
邊

從
院
藏
施
琅
奏
疏
看
清
初
對
臺
政
策

陳
曉
菁

萬
里
扶
桑
早
掛
弓
，
水
犀
軍
指
島
門
空
。 

來
庭
豈
為
修
文
德
，
柔
遠
初
非
黷
武
功
。 

牙
帳
受
降
秋
色
外
，
羽
林
奏
捷
月
明
中
。 

海
隅
久
念
蒼
生
困
，
耕
鑿
從
今
九
壤
同
。

 
 

 
—

愛
新
覺
羅‧

玄
燁
︿
中
秋
日
聞
海
上
捷
音
﹀

圖六　〈康親王諭將軍督撫提鎮既破鄭賊恢復各島急宜招集離散安插新附會議戰守要畧防汛機宜用保久安長治圖〉　引自《和碩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冊　第46幅
　　　局部　平圖0214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初對臺策略剿撫並用，澎湖大捷後，東寧鄭氏求撫，康熙皇帝特頒敕旨加恩安插。圖為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施琅等舟師抵臺灣鹿耳門受降後，將軍、督、撫、
　　　提、鎮等大員召開會議，討論招集離散百姓、安插新附官兵，並於險要之地設置防汛等事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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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氏
集
團
為
爭
奪
王
位
發
生
內
鬨
，
後
鄭

錦
勝
利
，
率
師
回
臺
接
位
，
持
續
與
清
朝

對
立
。康

熙
元
年
︵
一
六
六
二
︶
擢
陞
施

琅
為
福
建
水
師
提
督
，
二
年
，
與
靖
南
王

耿
繼
茂
、
總
督
李
率
泰
力
克
金
廈
諸
島
，

三
年
因
功
授
靖
海
將
軍
。
施
琅
在
康
熙
六

年
︵
一
六
六
七
︶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具
題

︿
邊
患
宜
靖
疏
﹀
，
認
為
鄭
氏
﹁
恃
險
負

固
，
雖
戢
翼
斂
迹
，
未
敢
突
犯
，
而
蜂
蠆

有
毒
，
沿
邊
將
爲
不
寧
﹂
，
表
示
鄭
錦
在

臺
灣
自
立
東
寧
國
，
雖
然
康
熙
初
年
因
爭

權
奪
位
致
使
反
對
鄭
錦
的
舟
師
部
將
轉
投

清
朝
，
削
弱
了
大
半
軍
力
而
不
敢
妄
動
，

但
仍
然
是
海
疆
的
毒
患
，
為
確
保
邊
疆

寧
靖
，
必
須
根
除
，
﹁
順
則
撫
之
，
逆
則

勦
之
﹂
。
︵
︿
邊
患
宜
靖
疏
﹀
，
康
熙
六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四
日
題
︶

甫
親
政
五
個
月
︵
註
一
︶

的
康

熙
皇
帝
對
此
十
分
重
視
，
認
為
渡
海
進
剿

臺
灣
關
係
重
大
，
要
提
督
施
琅
赴
京
奏
明

所
見
再
行
定
奪
。

施
琅
於
七
年
四
月
再
上
︿
盡
陳
所
見

疏
﹀
：
﹁
伏
思
天
下
一
統
，
胡
爲
一
鄭
經
殘

逆
盤
踞
絕
島
，
而
折
五
省
邊
海
地
方
，
畫

爲
界
外
，
以
避
其
患
？
自
古
帝
王
致
治
，

得
一
土
則
守
一
土
，
安
可
以
既
得
之
封
疆

而
複
割
棄
？
﹂
認
為
﹁
若
臺
灣
一
平
，
則

邊
疆
寧
靖
，
防
兵
可
減
，
百
姓
得
享
昇

平
，
國
家
獲
增
餉
稅
，
沿
邊
文
武
將
吏
得

安
心
供
職
。
﹂
︵
︿
盡
陳
所
見
疏
﹀
，
康
熙
七
年
四

月
︶
，
表
示
康
熙
初
年
以
來
以
斷
絕
明
鄭
資

源
及
交
流
為
主
要
目
的
的
遷
海
令
使
沿
海

各
省
百
姓
生
計
斷
絕
、
流
離
失
所
，
並
非

治
本
之
策
，
若
盪
平
鄭
氏
海
逆
，
則
可
開

海
禁
、
復
地
界
，
使
民
有
生
計
，
國
有
賦

稅
。
﹁
且
賊
多
係
閩
地
之
人
﹂
，
皆
有
﹁
故

土
之
思
﹂
，
只
要
舉
師
攻
臺
，
必
能
克
復
。

惟
此
摺
所
請
未
被
採
用
，
施
琅
水
師
提
督

一
職
被
撤
，
任
內
大
臣
，
居
京
侍
朝
。

康
熙
皇
帝
在
此
時
放
任
南
明
政
權

和
鄭
氏
勢
力
偏
安
東
南
之
因
，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少
年
康
熙
皇
帝
正
忙
著
智
擒
長
期
擅

權
的
鰲
拜
，
隨
後
又
開
始
籌
備
翦
除
三
藩

的
計
畫
；
一
方
面
因
為
清
軍
水
師
不
甚
完

善
，
可
用
於
進
剿
海
疆
的
兵
力
主
要
是
鄭

氏
集
團
降
將
，
雖
然
知
道
施
琅
﹁
尤
善
水

戰
，
諳
曉
海
中
風
候
﹂
、
﹁
熟
悉
臺
灣
地

利
、
海
寇
情
形
﹂
，
但
由
於
康
熙
三
年
、
四

年
間
施
琅
三
次
進
剿
澎
湖
失
利
，
部
分
朝

臣
頗
疑
有
貳
，
康
熙
皇
帝
親
政
之
初
必
須

多
方
顧
及
，
是
以
將
施
琅
這
不
可
多
得
且

不
可
使
之
回
歸
沿
海
的
人
才
﹁
眷
養
﹂
在

京
，
任
一
閒
職
，
康
熙
皇
帝
知
道
平
定
三

藩
以
後
，
即
將
面
對
的
就
是
臺
灣
問
題
，

重
新
起
用
施
琅
只
是
遲
早
的
事
。

圖一　施琅列傳　清史館本　故傳00591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清之際閩南地圖　黃清琦繪製　《熱蘭遮城日誌（第四冊）》

圖二　施琅列傳　引自《大清國史大臣列傳》　清內府朱絲欄寫本　故殿01745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後
獲
知
父
與
弟
遭
擒
被
囚
，
憤
而
薙
髮
投

清
，
鄭
氏
斬
殺
施
琅
父
與
弟
，
血
海
深
仇

導
致
施
琅
降
清
後
亟
欲
反
攻
臺
灣
。

誠
心
歸
附　

屢
奏
內
屬

施
琅
降
清
後
初
任
同
安
副
將
，
後

經
總
督
李
率
泰
︵
？

∼

一
六
六
六
︶
薦
任

授
同
安
副
總
兵
，
後
再
擢
為
同
安
總
兵
官

︵
圖
二
︶
，
順
治
十
八
年
︵
一
六
六
一
︶
，

鄭
成
功
親
率
舟
師
東
征
臺
灣
，
驅
逐
當

時
殖
民
臺
灣
的
荷
蘭
人
，
令
世
子
鄭
錦

︵
一
六
四
二

∼

一
六
八
一
︶
督
守
金
門
、

廈
門
，
以
臺
灣
為
根
據
地
，
金
廈
為
屏

藩
，
負
隅
抗
清
。
︵
圖
三
︶
平
臺
未
滿
一

年
，
鄭
成
功
病
死
，
手
下
部
將
分
為
擁
護

其
弟
鄭
世
襲
以
及
擁
護
其
子
鄭
錦
兩
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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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兵
製
器
、
捐
造
船
隻
，
矢
志
為
國
的
心

態
令
人
感
佩
，
但
是
因
生
長
於
北
方
，
恐

在
汪
洋
巨
浪
之
中
無
法
發
揮
所
長
；
撫
臣

吳
興
祚
初
到
視
事
，
恐
未
識
閩
江
情
形
，

不
欲
為
其
牽
制
。
且
姚
啟
聖
在
行
軍
路
線

及
時
機
的
決
策
上
多
與
施
琅
意
見
相
左
。

姚
啟
聖
主
張
﹁
如
能
直
取
臺
灣
，
則
澎
湖

進
兵
，
易
於
取
勝
﹂
；
︵
註
三
︶
施
琅
則
認
為

應
﹁
乘
南
風
直
搗
澎
湖
，
先
扼
其
咽
喉
﹂
、

﹁
北
風
剛
硬
，
驟
發
驟
息
，
靡
常
不
準
，

難
以
逆
料
；
南
風
柔
和
，
波
浪
頗
恬
，
故

用
南
風
破
賊
，
甚
為
穩
當
。
﹂
︵
︿
海
逆
日
蹙

疏
﹀
，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

多
次
在
奏

疏
中
表
示
自
己
一
人
領
兵
破
滅
海
寇
的
自

信
，
不
欲
受
督
撫
掣
肘
，
希
望
康
熙
皇
帝

可
以
賜
予
專
征
之
權
。
康
熙
皇
帝
最
終
同

意
了
施
琅
獨
力
進
剿
的
安
排
，
令
姚
啟
聖

辦
理
糧
餉
支
援
。

施
琅
得
到
專
征
臺
灣
的
權
力
後
，
一

邊
整
船
練
兵
，
命
各
大
小
戰
船
風
蓬
上
書

寫
將
弁
姓
名
，
以
便
知
其
進
退
先
後
，
分

別
賞
罰
；
一
邊
偵
察
敵
情
，
連
絡
在
鄭
時

舊
部
，
以
期
內
外
相
應
。
據
施
琅
︿
飛
報

大
捷
疏
﹀
記
：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
一
六
八
三
年
七
月
八
日
︶
辰
時
，
施

琅
率
清
軍
水
師
兩
萬
多
人
，
由
銅
山
起
錨

進
發
。
鄭
軍
駐
守
澎
湖
的
大
將
劉
國
軒

︵
一
六
二
九

∼

一
六
九
三
︶
認
為
施
琅
熟

知
海
象
，
認
為
此
時
好
發
颱
風
，
應
該
不

敢
進
犯
，
待
看
到
施
琅
領
軍
突
進
才
倉
促

整
兵
應
戰
，
但
花
嶼
、
貓
嶼
、
草
嶼
等
島

即
為
清
軍
攻
佔
，
施
琅
舟
師
停
泊
於
八
罩

︵
今
望
安
島
︶
水
垵
澳
等
候
進
軍
。

十
六
日
早
上
，
施
琅
率
眾
進
攻
澎

湖
，
此
戰
施
琅
右
眼
被
銃
擊
傷
，
前
鋒

遊
擊
藍
理
遭
受
砲
傷
，
肚
破
腸
流
，
仍
令

部
將
進
擊
，
士
氣
大
興
，
翌
日
舟
師
仍

收
於
八
罩
島
。
二
十
二
日
再
申
軍
令
，

分
兵
進
發
，
此
戰
擊
沉
鄭
軍
大
小
戰
船
兩

百
多
隻
，
焚
殺
溺
死
鄭
軍
一
萬
兩
千
餘

人
，
鄭
軍
官
兵
共
五
千
多
人
剃
髮
投
降
，

劉
國
軒
則
乘
快
船
自
吼
門
逃
出
。
清
軍

總
兵
朱
天
貴
、
遊
擊
趙
邦
試
等
遭
砲
擊

死
，
總
兵
林
賢
、
吳
英
俱
受
輕
傷
。
總
結

十
六
、
二
十
二
幾
日
水
戰
，
清
軍
損
失
官

員
三
百
二
十
九
人
，
皆
發
卹
銀
以
濟
棺

殮
；
帶
傷
者
一
千
八
百
餘
人
，
具
按
輕
重

發
給
傷
卹
銀
兩
。
來
歸
者
賞
以
袍
帽
銀

米
，
以
彰
清
朝
招
降
之
恩
。
︵
︿
飛
報
大
捷

疏
﹀
，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六
日
︶

是
以
清
朝
在
這
個
階
段
對
東
寧
︵
臺

灣
︶
的
態
度
以
招
撫
為
主
，
多
次
遣
使
赴

臺
與
鄭
錦
談
判
，
鄭
錦
始
終
要
求
清
朝
將

臺
灣
比
照
朝
鮮
、
琉
球
之
例
，
與
中
國
維

持
藩
屬
關
係
，
百
姓
不
削
髮
、
不
登
岸
，

清
朝
須
承
認
鄭
氏
世
守
臺
灣
。
清
朝
無
法

接
受
這
種
條
件
，
但
仍
﹁
循
於
招
撫
，
不

事
輕
剿
﹂
，
康
熙
十
八
年
︵
一
六
七
九
︶

福

建

總

督

姚

啟

聖

︵

一

六

二

四

∼

一
六
八
三
︶
在
漳
州
開
設
﹁
修
來
館
﹂
禮

遇
鄭
軍
投
誠
者
，
歸
附
者
越
來
越
多
，
甚

至
康
熙
十
九
年
︵
一
六
八○

︶
鄭
錦
總
督

朱
天
貴
︵
？

∼

一
六
八
三
︶
率
文
武
官
六
百

餘
人
，
兵
兩
萬
餘
人
，
大
小
船
三
百
餘
艘

來
歸
。
︵
圖
四
︶
雖
然
招
撫
工
作
成
效
不

錯
，
不
須
費
一
兵
一
卒
即
可
收
歸
降
將
舟

師
為
己
用
，
施
琅
仍
決
心
平
臺
。

康
熙
十
九
年
二
月
，
施
琅
在
臺
灣
的

子
侄
施
齊
、
施
亥
，
因
做
清
軍
內
應
密
謀

殺
賊
事
露
，
在
金
門
蓼
羅
地
方
擒
被
磔
，

兩
家
七
十
三
口
皆
被
沉
水
而
亡
。
︵
註
二
︶

施
齊
即
施
世
澤
，
因
施
琅
長
兄
施
肇
科
早

年
卒
於
海
無
嗣
，
即
以
施
琅
之
長
子
出
繼

承
祧
，
所
以
實
際
上
他
是
施
琅
的
親
生
長

子
。
長
子
及
侄
子
為
擒
鄭
錦
事
敗
被
殺
，

使
原
本
就
與
鄭
氏
有
著
父
弟
之
仇
的
施
琅

更
添
加
了
子
侄
親
族
之
仇
。

同
年
十
二
月
，
福
建
總
督
姚
啟
聖

為
施
齊
、
施
亥
全
家
被
殺
之
事
向
皇
帝
題

請
優
卹
，
康
熙
皇
帝
將
此
疏
交
由
兵
部
討

論
，
兵
部
認
為
﹁
雖
稱
施
齊
、
施
亥
謀

擒
鄭
逆
，
事
露
磔
殺
，
全
家
沉
死
在
海
等

語
。
但
施
齊
等
俱
授
海
賊
偽
職
，
今
不
便

據
家
人
一
語
為
憑
遽
議
﹂
︵
圖
五
︶
，
子
侄

家
人
慘
死
卻
仍
無
法
得
到
朝
廷
信
任
，
施

琅
悲
憤
卻
也
無
奈
，
而
後
總
算
有
寧
海
將

軍
喇
哈
達
︵
一
六
二
七

∼

一
七○

三
︶
作

證
，
曾
密
令
施
齊
、
施
亥
內
應
擒
賊
，
無

奈
事
泄
以
致
計
畫
未
成
，
朝
臣
與
皇
帝
才

因
此
消
弭
了
對
施
琅
的
懷
疑
。

康
熙
二
十
年
︵
一
六
八
一
︶
，
歷
時

八
年
的
三
藩
之
亂
已
告
平
定
，
此
時
康
熙

皇
帝
總
算
有
時
間
回
過
頭
來
面
對
海
疆
問

題
。
福
建
總
督
姚
啟
聖
密
報
臺
灣
情
形
，

表
示
鄭
錦
病
逝
於
臺
灣
，
長
子
鄭
克

被

馮
錫
範
謀
害
絞
殺
，
由
年
僅
十
二
歲
的

幼
子
鄭
克
塽
︵
一
六
七○

∼

一
七○

七
︶

繼
立
，
東
寧
國
弱
主
幼
正
在
內
亂
。
康

熙
皇
帝
獲
報
後
即
與
大
臣
商
議
進
剿
海
賊

之
事
，
內
閣
學
士
李
光
地
︵
一
六
四
二

∼

圖五　福建總督姚啟聖　福建總督為施齊施
　　　亥　全家被殺請卹事　康熙19年12月
　　　引自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
　　　00/27/34/01.html 

圖四　〈康親王命總督姚啟聖招撫偽總督將軍朱天貴等帶領戰船三百餘號傾心來歸圖〉　引自《和碩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冊　第46幅　
　　　平圖0214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
七
一
八
︶
力
薦
施
琅
，
認
為
鄭
氏
是
殺

施
琅
三
代
之
世
仇
，
其
︵
施
琅
︶
心
可

保
。
七
月
，
康
熙
皇
帝
重
新
起
用
施
琅
為

福
建
水
施
提
督
，
加
太
子
少
保
，
下
令
進

剿
澎
臺
。
八
月
十
四
日
，
上
諭
施
琅
：
﹁
爾

至
地
方
，
當
與
文
武
各
官
同
心
協
力
，
以

靖
海
疆
。
海
氛
一
日
不
靖
，
則
民
生
一
日

不
寧
，
爾
當
相
機
進
取
，
以
副
朕
委
任
至

意
。
﹂
︵
︽
康
熙
起
居
注
︾
，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

居
京
城
十
三
年
後
，
施
琅
總
算
盼

到
了
領
兵
平
臺
的
機
會
。

節
鉞
澎
湖　

力
爭
留
臺

康
熙
二
十
年
︵
一
六
八
一
︶
十
月
，

施
琅
抵
達
廈
門
任
職
，
雖
然
總
督
姚
啟
聖

是
起
用
施
琅
攻
臺
的
推
手
，
但
施
琅
仍
上

︿
密
陳
專
征
疏
﹀
表
示
雖
然
督
臣
姚
啟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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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
無
所
不
有
﹂
，
又
此
時
﹁
臺
灣
人
居

稠
密
，
戶
口
繁
息
，
農
工
商
賈
，
各
遂
其

生
﹂
，
倘
若
如
主
張
棄
臺
者
所
議
而
將
臺
灣

徙
棄
，
百
姓
重
遷
，
造
成
失
業
流
離
的
情

形
將
難
以
妥
善
照
顧
。
且
如
果
僅
守
澎
湖

而
棄
臺
灣
，
澎
湖
則
孤
懸
海
中
，
又
遠
隔

金
廈
，
將
受
制
於
人
。

施
琅
強
調
﹁
守
臺
灣
，
則
所
以
固

澎
湖
︙
，
沿
邊
水
師
，
汛
防
嚴
密
，
各
相

犄
角
，
聲
氣
關
通
，
應
援
易
及
，
可
以
寧

息
。
﹂
為
了
讓
康
熙
皇
帝
無
後
顧
之
憂
，
施

琅
同
時
進
獻
了
治
臺
方
略
，
認
為
﹁
海
氛

既
靖
，
內
地
溢
設
之
官
兵
，
盡
可
陸
續
汰

減
，
以
之
分
防
臺
灣
、
澎
湖
兩
處
。
臺
灣

設
總
兵
一
員
，
水
師
副
將
一
員
，
陸
師
參

將
二
員
，
兵
八
千
名
；
澎
湖
設
水
師
副
將

一
員
，
兵
二
千
名
。
︙
其
防
守
總
兵
、
副
、

參
、
遊
等
官
，
定
以
三
年
或
二
年
轉
陞
內

地
，
無
致
久
任
，
永
為
成
例
。
﹂
直
接
提
出

以
兵
一
萬
名
固
守
臺
澎
的
提
案
。
並
在
疏

圖七　施琅　〈陳臺灣棄留利害奏〉　引自《八旗文經》　購善0002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康熙中葉臺灣輿圖　局部　淡水雞籠地方　國立臺灣博物館藏
康熙中葉臺灣地圖中註「淡水雞籠貳處因地方鳶遠未奉諭設汛守，於康熙貳拾
肆年參月內，為謹陳臺灣善後末議等事，奉將軍侯提督施諭檄行遣發巡防」。

珪
、
陳
夢
煒
賚
具
降
本
，
上
繳
冊
印
，

並
率
原
鄭
軍
文
武
官
員
候
旨
削
髮
求
撫
。

︵
︿
賚
繳
冊
印
疏
﹀
，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

至
此
，
鄭
氏
政
權
即
告
瓦
解
。
︵
圖
六
︶

施
琅
平
臺
的
功
績
受
到
清
朝
的
高
度

肯
定
，
但
在
平
臺
後
清
朝
內
部
卻
出
現
了

臺
灣
棄
留
兩
派
不
同
的
意
見
，
有
朝
臣
議

論
應
﹁
遷
其
民
而
墟
其
地
﹂
，
主
張
東
南

僅
需
以
澎
湖
為
屏
障
，
要
將
臺
灣
的
百
姓

遷
回
大
陸
，
把
臺
灣
割
棄
，
大
學
士
李
光

地
甚
至
也
認
為
可
以
﹁
招
徠
紅
毛
，
界
以

其
地
﹂
。
施
琅
即
向
康
熙
皇
帝
上
︿
恭
陳
臺

灣
棄
留
疏
﹀
︵
圖
七
︶
陳
情
臺
灣
棄
留
的
利

弊
，
積
極
地
請
求
皇
帝
萬
萬
不
可
棄
臺
，

在
疏
中
首
先
指
出
臺
灣
地
理
位
置
的
重
要

性
：
﹁
臺
灣
地
方
，
北
連
吳
會
，
南
接
粵

嶠
，
沿
袤
數
千
里
，
山
川
峻
峭
，
港
道
迂

迴
，
乃
江
浙
閩
粵
四
審
之
左
護
﹂
，
並
表
示

當
年
紅
毛
︵
荷
蘭
人
︶
與
當
地
原
住
民
聯

繫
，
以
殖
民
方
式
竊
據
臺
灣
，
雖
其
後
由

鄭
氏
攻
破
，
荷
蘭
人
仍
無
時
不
涎
貪
臺
灣

寶
島
。
鄭
氏
亦
以
臺
灣
為
根
據
地
，
窺
伺

侵
擾
中
國
，
荼
毒
海
疆
，
為
防
止
反
清
勢

力
據
臺
擾
邊
，
不
可
不
引
以
為
誡
。
況
臺

灣
物
產
豐
饒
、
魚
鹽
滋
生
，
﹁
一
切
日
用
之

末
再
次
提
醒
皇
帝
﹁
臺
灣
一
地
，
雖
屬
多

島
，
實
關
四
省
之
要
害
。
︙
我
朝
兵
力
，
比

於
前
代
，
何
等
強
盛
，
當
時
封
疆
大
臣
，

無
經
國
遠
猷
，
矢
志
圖
賊
，
狃
於
目
前
苟

安
為
計
，
劃
遷
五
省
邊
地
以
避
寇
患
，
致

賊
勢
愈
熾
而
民
生
顛
沛
。
﹂
︵
︿
恭
陳
臺
灣
棄
留

疏
﹀
，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強
力
主

張
國
家
兵
力
強
盛
之
際
，
無
理
由
將
臺
灣

割
棄
，
否
則
難
保
東
南
邊
防
得
以
永
安
。

保
和
殿
大
學
士
李
霨
︵
一
六
二
五

∼

一
六
八
四
︶
亦
奏
稱
：
﹁
棄
其
地
，
恐
為
外

吏
所
據
。
遷
其
人
，
恐
奸
宄
生
心
，
應
如

琅
議
﹂
。
︵
註
四
︶
康
熙
皇
帝
也
認
為
﹁
臺
灣

棄
取
，
所
關
甚
大
︙
若
徙
其
人
民
，
又
恐

失
所
，
棄
而
不
守
，
尤
為
不
可
。
﹂
︵
︽
清
聖

祖
實
錄
︾
，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正
月
丁
亥
︶
故
在
平
臺

隔
年
，
即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
一
六
八
四
︶

四
月
，
清
朝
在
臺
設
置
一
府
︵
臺
灣
府
︶

三
縣
︵
臺
灣
縣
、
鳳
山
縣
、
諸
羅
縣
︶
，
隸

屬
於
福
建
省
管
轄
，
並
照
施
琅
前
疏
所
請

設
員
駐
兵
於
臺
澎
，
自
此
臺
灣
正
式
收
入

清
朝
版
圖
之
中
。
︵
圖
八
︶

遺
疏
薦
賢　

為
國
舉
才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康
熙
三
十
五

圖六　〈康親王諭將軍督撫提鎮既破鄭賊恢復各島
急宜招集離散安插新附會議戰守要畧防汛機
宜用保久安長治圖〉　引自《和碩康親王平
定四省大功圖》冊　第46幅　平圖0214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而
據
領
臺
灣
的
鄭
氏
政
權
因
見
澎

湖
失
守
，
大
半
舟
師
覆
滅
，
內
部
出
現

了
以
黃
良
驥
為
主
的
﹁
棄
臺
灣
奪
呂
宋

︵
今
菲
律
賓
︶
﹂
主
張
，
以
及
以
劉
國
軒

為
主
的
順
從
清
朝
招
撫
兩
種
意
見
。
最
後

十
四
歲
的
延
平
郡
王
鄭
克
塽
做
出
了
舉
地

歸
附
的
決
定
，
明
寧
靖
王
朱
術
桂
不
欲
降

清
，
即
行
自
縊
。
鄭
克
塽
於
康
熙
二
十
二

年
︵
一
六
八
三
︶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遣
馮
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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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升
授
為
福
建
水
師
提
督
，
又
因
收
復
臺

灣
，
安
定
海
疆
有
功
，
封
靖
海
侯
︵
滿
文

geterem
bu

h
e h

eo

︶
，
世
襲
罔
替
。
康
熙

二
十
七
年
︵
一
六
八
八
︶
，
加
靖
海
將
軍

︵
滿
文geterem

buhe jiyanggiyū n

︶
，
世
襲

罔
替
。
康
熙
二
十
七
年
︵
一
六
八
八
︶
，
施

琅
入
覲
面
聖
，
以
年
老
乞
休
，
康
熙
皇
帝

溫
諭
勸
慰
﹁
朕
用
汝
心
，
非
用
汝
力
，
勉

為
朕
鎖
鑰
天
南
﹂
，
︵
︿
襄
壯
公
傳
﹀
︶
命
其
復

任
福
建
水
師
提
督
等
恩
遇
。
可
惜
現
因
痰

壅
氣
喘
之
症
，
將
不
久
人
世
，
特
以
此
疏

向
皇
帝
辭
別
。

摺
內
明
列
施
琅
諸
子
侄
現
職
，
盼

身
故
後
，
族
人
繼
續
報
效
朝
廷
，
包
括

五
子
施
世
騋
與
七
子
施
世
驊
隨
己
在
任
，

次
子
施
世
綸
︵
？

∼

一
七
二
二
︶
任
江
南

江
寧
府
知
府
；
四
子
施
世
驥
任
浙
江
嚴
州

府
同
知
；
六
子
施
世
驃
︵
一
六
六
七

∼

一
七
二
一
︶
任
山
東
濟
南
府
城
守
營
參

將
；
子
侄
施
世
騄
為
張
家
口
副
將
，
並

請
求
以
五
子
施
世
騋
留
於
福
建
祭
掃
守

墓
，
而
靖
海
侯
之
爵
請
以
八
子
施
世
范
承

襲
。
最
後
施
琅
在
疏
內
大
篇
幅
保
舉
曾

一
起
征
討
澎
湖
、
臺
灣
等
地
的
南
澳
總

兵
官
楊
嘉
瑞
、
浙
江
定
海
總
兵
官
藍
理

邦
。
嘉
爾
子
之
多
才
，
更
推
恩
於
部
曲
。
﹂

將
施
琅
平
臺
的
建
樹
列
為
首
功
，
允
准
遺

疏
中
所
請
的
返
鄉
歸
葬
，
且
嘉
獎
施
琅
子

侄
皆
任
要
職
報
效
，
以
及
為
國
舉
薦
部
下

的
無
私
之
心
。
並
於
康
熙
三
十
年
九
月
連

頒
三
次
諭
祭
文
，
提
到
﹁
澎
湖
功
最
，
賊

巢
早
斷
其
咽
喉
；
臺
灣
勢
窮
，
渠
黨
畢
輸

其
圖
籍
。
掃
數
十
年
不
庭
之
巨
寇
，
擴
數

千
里
未
闢
之
遐
封
﹂
、
︵
︿
諭
祭
第
一
次
文
﹀
，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
﹁
爾
施
琅
果
毅
有

謀
，
次
碓
善
斷
﹂
、
︵
︿
諭
祭
第
二
次
文
﹀
，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九
月
十
四
日
︶
﹁
爾
施
琅
才
武
性
成
，

謀
猷
夙
裕
。
功
收
萬
里
而
外
，
爵
居
五
等

之
間
。
上
將
權
隆
，
控
大
洋
而
膺
節
鉞
；

南
邦
寄
重
，
間
炎
徼
以
作
屏
垣
。
﹂
︵
︿
諭

祭
第
三
次
文
﹀
，
康
熙
三
十
七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

這

種
表
揚
在
當
時
實
屬
難
得
隆
恩
。
施
琅
逝

後
，
閩
中
仕
紳
為
其
立
祠
祭
祀
。
臺
灣
臺

南
大
天
后
宮
至
今
還
保
存
著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
一
六
九
三
︶
，
即
施
琅
平
臺
十
年

後
，
紳
衿
有
感
施
琅
力
保
留
臺
、
平
臺
以

及
治
臺
功
績
所
立
之
功
德
碑
；
臺
南
孔
廟

的
名
宦
鄉
賢
祠
內
亦
祭
祀
著
自
雍
正
十
年

︵
一
七
三
二
︶
入
祀
的
施
琅
神
主
，
都
見

證
了
施
琅
對
清
朝
的
功
績
以
及
對
臺
灣
的

年
無
月
日
滿
文
摺
︿
奏
為
保
舉
閩
浙
沿

海
員
缺
摺
﹀
︵
註
五
︶

即
為
施
琅
三
十
五
年

︵
一
六
九
六
︶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逝
後
遺

疏
。
︵
圖
九
︶
此
摺
縱
十
五
公
分
，
橫
九
公

分
，
三
十
扣
，
硃
批
於
封
面
，
為
清
初
奏

本
形
式
。
清
初
奏
摺
形
制
尚
不
規
範
，
就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及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藏
現
存
滿
文
奏
摺
來
看
，
此
類
小
型
奏

本
為
康
熙
朝
特
有
，
自
皇
子
以
下
親
王
之

嫡
子
以
上
及
朝
廷
中
地
位
特
殊
的
極
少
官

員
專
用
小
摺
子
報
事
，
其
內
容
與
皇
帝
的

硃
批
都
非
常
機
密
，
不
可
披
露
，
使
用
範

圍
僅
限
於
滿
文
硃
批
奏
摺
。
︵
註
六
︶

受
封

三
等
侯
爵
的
施
琅
自
然
屬
於
康
熙
朝
時
具

有
特
殊
地
位
的
官
員
。

此
滿
文
摺
本
雖
然
是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無
月
日
，
但
透
過
︽
靖
海
紀
事
︾
中
收
錄

所
押
日
期
為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實
際
上
比
院
藏
可
知
確
切
年
月
日
的

最
早
滿
文
硃
批
奏
摺—

皇
太
子
胤
礽
於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三
月
初
五
日
所
上
之
請
安
摺

還
早
一
些
。

此
摺
內
容
主
要
分
為
謝
恩
辭
別
、
安

排
後
事
、
保
舉
要
員
三
部
分
。
摺
中
先
述

施
琅
從
歸
清
後
自
同
安
副
將
升
總
兵
官
，

︵
一
六
四
八

∼

一
七
一
九
︶
、
廣
東
碣
石
總

兵
官
曾
成
、
四
川
建
昌
總
兵
官
施
應
元
、

海
壇
總
兵
官
楊
元
弼
、
臺
灣
總
兵
官
王
國

興
，
以
及
廣
東
潮
州
總
兵
官
薛
受
益
等

員
，
並
薦
標
下
副
將
與
五
營
游
擊
、
守
備

等
員
效
力
顯
著
，
請
求
皇
帝
擇
先
錄
用
。

康
熙
皇
帝
閱
摺
後
於
封
面
硃
批
：

﹁
著
頒
優
旨
，
在
張
勇
、
楊
捷
等
之

上
，
所
請
之
事
俱
應
施
行
。 

甚
可
惜
！

甚
可
嘆
！
﹂
︵
滿
文am

b
u

la sain
 h

ese 

w
asim

bu
m

e, jan
g yu

n
g yan

g jiye se ci 

w
asih

u
ken

 o
b

u
m

e, m
in

i b
aih

a b
ab

e 

gem
u yabubuci acam

bi. am
bula hairakan, 

am
b

u
la n

asacu
ka.

︶
認
為
施
琅
之
功
在

張
勇
︵
一
六
一
六

∼

一
六
八
四
，
平
定

甘
肅
涼
州
等
地
，
封
靖
逆
侯
︶
、
楊
捷

︵
一
六
一
七

∼

一
六
九○

，
以
收
復
海
澄

等
功
進
世
職
三
等
阿
達
哈
哈
番
︶
之
上
，

疏
中
所
請
之
事
俱
準
施
行
，
並
為
失
去
這

位
肱
骨
大
臣
感
到
無
比
惋
惜
。

施
琅
逝
世
之
後
，
康
熙
皇
帝
欽
賜

祭
葬
，
敕
建
碑
文
中
特
別
提
到
施
琅
﹁
排

羣
帥
以
密
陳
，
乘
南
風
而
破
浪
。
︙
四
十

餘
年
之
巨
孽
悉
除
，
三
十
六
島
之
殘
黎

皆
悅
。
︙
賜
爾
喪
之
反
葬
，
永
增
耀
於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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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寧邊—從院藏施琅奏疏看清初對臺政策

專　輯

註
釋

1.  

康
熙
皇
帝
於
康
熙
六
年
七
月
初
七
日
親
政
。

2.  

姚
啟
聖
，
︿
福
建
總
督
姚
疏
稿
﹀
，
︽
明
清
史
料
丁

編
︾
第
三
本
，
頁
二
九
三
｜
二
九
五
。

3.  

姚
啟
聖
，
︿
夾
擊
臺
灣
﹀
，
︽
憂
畏
軒
奏
疏
︾
卷

四
，
頁
三
五
一
。

4.  

徐
珂
，
︿
臺
灣
置
郡
縣
﹀
，
︽
清
裨
類
鈔
選
錄
︾
，

頁
二
。

5.  

此
摺
曾
由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譯
收
錄
於

︽
康
熙
朝
滿
文
硃
批
奏
摺
全
譯
︾
中
，
摺
名
譯

為
︿
靖
海
將
軍
施
琅
臨
終
保
舉
沿
海
要
地
員
缺

摺
﹀
，
因
未
經
考
校
，
多
由
滿
文
直
譯
，
未
免
令

人
疑
義
，
參
酌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清
字
摺
原
件

並
配
合
︽
靖
海
紀
事
︾
及
︽
潯
海
施
氏
大
宗
族

譜
︾
等
相
關
材
料
後
譯
出
全
文
。
參
見
陳
龍
貴

等
主
編
，
︽
順
風
相
送—

院
藏
清
代
海
洋
史
料

特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頁
六○

｜

六
三
。

6.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編
輯
說
明
﹀
，
︽
康
熙
朝

滿
文
硃
批
奏
摺
全
譯
︾
，
頁
三
。

參
考
書
目

1.  

︽
康
熙
朝
宮
中
檔
奏
摺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2.  

︽
清
實
錄
︾
，
北
京
市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六
。

3.  

︵
清
︶
姚
啟
聖
，
︽
憂
畏
軒
奏
疏
︾
，
臺
灣
文
獻
匯

刊
︽
閩
頌
匯
編
︵
二
︶
︾
，
北
京
巿
：
九
州
出
版

社
；
廈
門
市
： 

廈
門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四
。

4.  

︵
清
︶
施
琅
，
︽
靖
海
紀
事
︾
，
收
於
︽
臺
灣
歷
史

文
獻
叢
刊
︾
，
南
投
市
：
臺
灣
省
文
獻
委
員
會
，

一
九
九
五
。

5.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編
輯
，
︽
明
清
史

料
丁
編
︾
，
臺
北
市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員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出
版
，
一
九
七
二
。

6. 

洪
英
聖
編
著
，
︽
畫
說
康
熙
台
灣
輿
圖
︾
，
南
投

市
：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中
部
辦
公
室
，

一
九
九
九
。

7.  

徐
珂
著
，
︽
清
裨
類
鈔
選
錄
︾
收
於
︽
臺
灣
歷
史

文
獻
叢
刊
︾
，
南
投
市
：
臺
灣
省
文
獻
委
員
會
，

一
九
九
六
。

8.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康
熙
朝
滿
文
硃
批
奏
摺

全
譯
︾
，
北
京
市
：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六
。

9.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輯
，
︽
康
熙
起
居
注
︾
，
北
京

市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
一
九
八
四
。

10.  

臺
灣
大
學
典
藏
數
位
化
計
畫
網
站w
w

w
.d

a
rc

.
n

tu
.e

d
u

.tw

。

甚
為
美
談
。

施
琅
力
爭
平
臺
、
留
臺
及
治
臺
的

奏
疏
中
始
終
認
為
應
將
臺
灣
納
為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並
且
對
中
國
海
防
提
出
了
﹁
中

國
東
南
形
勢
在
海
而
不
在
陸
，
陸
之
為
患

有
形
，
海
之
藪
奸
莫
測
。
陸
地
之
為
患
有

形
，
易
於
消
弭
；
海
外
之
藏
奸
莫
測
，

當
思
杜
漸
﹂
︵
︿
海
疆
底
定
疏
﹀
，
康
熙
二
十
四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

的
提
醒
。
可
惜
的
是
，
清

末
國
勢
衰
微
，
即
使
直
隸
總
督
李
鴻
章

︵
一
八
二
三

∼

一
九○

一
︶
同
樣
意
識
到

海
洋
軍
備
的
重
要
性
，
卻
也
無
法
挽
回
清

朝
海
防
在
政
策
及
資
源
上
的
劣
勢
。

作
者
為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研
究
助
理

貢
獻
。

結
語

故
宮
院
藏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無
月
日

滿
文
奏
摺
︿
為
保
舉
閩
浙
沿
海
員
缺
摺
﹀

經
重
譯
考
證
後
確
認
為
︽
靖
海
紀
事
︾
中

所
收
錄
的
︿
君
恩
深
重
疏
﹀
一
文
的
滿
文

摺
，
並
得
知
此
摺
具
奏
日
期
應
為
靖
海
侯

施
琅
逝
後
翌
日
︵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所
上
遺
疏
，
也
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六
百
九
十
七
件
康
熙
朝
滿
文

摺
中
唯
一
一
件
遺
疏
。

姑
不
論
施
琅
一
生
功
過
，
但
其
為
國

舉
才
之
心
不
可
泯
滅
，
族
眾
奉
獻
朝
廷
之

力
亦
不
在
少
。
次
子
施
世
綸
廉
明
愛
人
，

不
為
強
禦
，
被
聖
祖
譽
為
﹁
天
下
第
一
清

官
﹂
；
四
子
施
世
驥
任
廉
州
知
府
，
為
官

正
直
，
深
受
愛
戴
；
五
子
施
世
騋
及
七
子

施
世
驊
皆
隨
侍
於
琅
，
隨
征
澎
臺
，
素
有

戰
功
；
六
子
施
世
驃
十
六
歲
即
參
與
澎

湖
海
戰
，
率
輕
艦
入
敵
陣
，
時
將
兵
俱
稱

﹁
真
將
種
也
﹂
，
後
官
至
廣
東
提
督
，
再
陞

調
福
建
水
師
提
督
，
康
熙
六
十
年
平
定
臺

灣
朱
一
貴
事
變
，
父
子
二
人
俱
為
平
臺
將

領
，
任
職
福
建
水
師
提
督
共
二
十
五
年
，


